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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告工作的考核，对因工作组织不力或

不当，造成拖延报送或严重数据差错的单位进行通报。

第三十七条　 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在资产报告编报审核过程中因工作组织不力或不当，造成

资产报告差错严重的，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占有、使用国有资产，执行《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的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参照本办法

执行。

第三十九条　 执行企业财务和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不
执行本办法，其资产报告工作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有

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部
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各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实

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1月 12日起施行。

（财政部条法司供稿）

注册会计师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

（2017年12月4日　　财政部令第90号）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注册工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相关法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请注册成为注册会计师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以下简
称“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本地区注册会计师的注册
及相关管理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省级注册会计师

协会的注册管理工作进行指导。

注册会计师依法执行业务，应当取得财政部统一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 (以下简称“注册会计师证
书”)。
第四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并在中国境内从事审计业

务工作 2年以上者，可以向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申请注册：

（一）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合格；

（二）经依法认定或者考核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

第五条　注册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

册之日止不满 5年的；

（三）因在财务、会计、审计、企业管理或者其他经济管

理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受行政处罚、撤职以上处分，自处

罚、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2年的；

（四）受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处罚，自处罚决定生效

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5年的；

（五）因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会计师证

书而被撤销注册，自撤销注册决定生效之日起至申请注册

之日止不满 3年的；

（六）不在会计师事务所专职执业的；

（七）年龄超过 70周岁的。

第六条　注册申请人申请注册，应当通过所在的会计师

事务所向会计师事务所所在地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提交

下列材料：

（一）注册会计师注册申请表 (附表 1)；
（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书复印件；

（三）2名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注册申请人从事审计业务 2

年以上证明表 (附表 2)；
（四）与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聘用合同复印件；

（五）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复印件 (外国人应当
提交护照和签证复印件，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居民应当提交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身份

证件复印件和中国出入境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的通行证复印

件替代此项材料 )；
（六）有效人事档案证明或者退休证明复印件 (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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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居民应当提交由中国

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的就业证复印件替代此项材料 )。
经依法认定或者考核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应当提交

相关文件和符合认定或者考核条件的相关证明，替代前款

第 (二 )项材料。
第七条　注册申请人和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申

请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证明人应当对证明材料内容的

真实性负责。

第八条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在受理注册申请的

办公场所将申请注册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及要求、准予注

册的程序及期限，以及不予注册的情形予以公示。

第九条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收到注册申请人提交的

申请材料后，应当对注册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

审查，并核对有关复印件与原件是否相符。对申请材料不齐

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注册申请人，应当当场或者在 5个

工作日内一次告知其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及内容。

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注册申请人，应当受理其注册申请。

第十条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注册

申请，应当向注册申请人出具加盖本单位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十一条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对申请材料的内

容进行审查，并自受理注册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做出

准予或者不予注册的决定。20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

经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注册申请人。

第十二条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做出准予注册决定的，

应当自做出决定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注册申请人颁发注

册会计师证书。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自做出准予注册决定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将准予注册的决定和注册会计师注册备案

表 (附表 3)报送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抄报所
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以下简称“省
级财政部门”)并将准予注册人员的名单在全国性报刊或者
相关网站上予以公告。

第十三条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做出不予注册决定的，

应当自做出决定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注册申请

人。书面通知中应当说明不予注册的理由，并告知注册申请

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四条　财政部依法对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注册

工作进行检查，发现注册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通知省

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撤销注册。

第十五条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省级注册会计师协

会应当对注册会计师的任职资格和执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必要时可以进行实地检查。

第十六条　注册会计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地的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撤销注册，收回注册会计师证书：

（一）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自行停止执行注册会计师业务满 1年的；

（四）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会计师证

书的。

第十七条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准予注册的，或者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不符合法定

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注册的，由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撤销注

册，收回注册会计师证书。

第十八条　被撤销注册的人员可以重新申请注册，但必

须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条件，并且没有本办法第五条规

定所列情形。

第十九条　注册会计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地的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注销注册：

（一）依法被撤销注册，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

（二）不在会计师事务所专职执业的。

第二十条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将注销注册的决

定抄报财政部和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并自做出决定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将注销注册人员

的名单在全国性报刊或者相关网站上予以公告。

第二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

计师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由财政部或者所在地

的省级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财政部或

者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

计师证书。

财政部和省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及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并将行政处罚决定抄送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注册会计师所在地的省级注册会计

师协会。

第二十二条　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被撤销注册或注销注

册的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

第二十三条　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及其工作人员在

开展注册会计师注册工作中，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以

及按照互惠原则确认的外国人申请注册，依照本办法办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05年 3月 1日起施行。

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注册会计师注册审批暂行办法》

［(93)财会协字第122号］、《外籍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审批暂

行办法》(财协字［1998］9号 )、《〈外籍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
审批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财会［2003］34号 )同时废止。
附件：注册会计师申请注册材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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